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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109年第1次「履順專案座談會」 

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9年5月22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時 

地點：本府永華行政中心11樓訓練教室 

主席：方秘書長進呈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洪佳民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 長官來賓致詞: 

➢ 市長致詞： 

臺南地檢署李主任檢察官、方秘書長、各位機關代表

及各位廠商代表，大家好。 

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各位好朋友一起來參加座談會，「履

順專案座談會」，顧名思義就是希望市府的採購案件能夠履

約順利，對於市政府與廠商在承攬關係上，其中包含幾個

重點，首先是市政府與廠商間契約的委託係屬民事上的承

攬關係，有其各自的權利義務，而實務上政府機關的採購

案件，可能會發生一些履約困難或障礙，如工程遇有變更

設計或是其他因素，導致無法在期限內完工，造成一些履

約爭議，例如最近九份子的訴訟案件，雖然市府贏了訴訟，

惟其目的是要保護市府的權利及市民的權益，並更希望在

雙方契約訂定的時候，就要擬定明確的權利義務關係，避

免將來的司法訟累。 

其次，由於機關財務調度的關係，工程完成驗收後發

生請款延遲的問題，其原屬於民事問題，倘若牽涉到公務

人員、民意代表或掮客以利益交付介入請款，就會涉及到

貪瀆並有刑法追訴及相關責任問題。 

未來市府還有很多公共工程需執行，包括前瞻計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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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府年度預算案及上級政府補助案件，期待這些工程建設

能夠如期如質履約完工，並能夠減少跟契約廠商間的一些

不必要且浪費社會資源的紛爭，在採購契約簽約與履約過

程，市府與臺南地檢署將盡全力來保障市府與廠商雙方的

權益，以確保履約順利。 

最後，對於市府的工程，雖然不敢說是全臺灣二十幾

個縣市裡面做的最好的，但至少我們要朝向好的方向來努

力，期許公務人員辦理各類採購案，要避免陋規陋習，也

希望此次座談會能夠對各位與市府的合作關係，以及工程

的執行上都能更順利，祝大家身體健康、事事如意、防疫

成功。 

➢ 臺南地檢署李主任檢察官駿逸致詞: 

市長、秘書長與市府同仁、業界代表好朋友，大家午

安。 

很榮幸今天能參加履順專案座談會，座談會的主要目

的誠如市長所提，讓政府的採購案件能夠履約順利，而地

檢署也希望藉由參與座談會，就各位對於履約過程所遇到

的障礙、弊端或對於民刑事責任的疑問，先期有彼此溝通

互動的機會。各位經營企業的責任，除了賺錢外，也都知

道誠信及品質對於企業長久經營的重要，而市府為民眾把

關工程安全與品質的責任，則是民眾所在乎及期盼的，所

以大家都是在同一條船上。但是在履約的過程中，有可能

遇到不當的外力介入或者發生有人索取不法利益等，這時

若不了解法律規定的責任，導致無奈或被迫去接受而犯罪，

這對守法的公務人員或廠商將產生很大的壓力，因此為事

前預防這些問題，今天座談會將以全國案例進行介紹與解

析，讓各位知道發生不當干預與不法情事的因應措施及法

律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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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今日更重要的目的是讓各位業者朋友瞭解到，

市府與地檢署已多年合作辦理履順專案座談會，就是希望

可以跟各位企業好朋友以夥伴的關係去對抗不當的外力及

打擊不法的犯罪，一起為民眾把關公共工程的品質與安全，

順利完成履約，祝福大家如期如質的完成工程，謝謝。 

貳、 座談會: (方秘書長主持會議) 

一、專題報告： 

「企業誠信與法治觀念」-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李主任檢察

官駿逸：(內容略,請參照附件書面資料)。 

二、上次會議裁(指)示事項辦理情形： 

◆ 編號第108-2-1案：請本府工務局研究是否可在契約內，

納入監造單位審查時間之規範，讓履約程序順暢。 

辦理情形： 

本案所提有關監造單位審查時間，查「公共工程技術服

務契約範本」已有明確規範審查天數，目前尚無再於工

程採購契約增訂之必要。本案建議解除列管。 

※主席裁示：編號第108-2-1案解除列管。 

三、意見溝通交流： 

◎「華泰營造工程實業有限公司」書面提案: 

有關執行臺南市政府契約金額達千萬以上的工程案件，

應繳交之履約保證金較高，如果公司在同一期間承攬其

他的工程案件較多，將造成一定的財務壓力。建議市府

衡量承攬工程之公司財務壓力與後續履約執行情況下，

同意依工程履約進度發還相對進度之履約保證金。。 

※主席請秘書處(採購企劃管理科郎科長勝富)回應 

◎郎科長勝富回應: 

以下分2點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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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點，就採購契約範本第14條規定及押保辦法第19條

規定，均有履約保證金發還方式的相關規定，得採取一

次或分次發還，由機關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，於招標

文件中訂明。就本案對於應繳交履約保證金發還方式之

疑義，建議廠商於投標時，可依採購法第41條廠商對招

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，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，讓

機關做合理的答復。 

第二點，近年公共工程委員會也對履約保證金抵減提出

正面的方向，例如在投票須知有規定優良廠商若有獲得

金質獎，或是由臺南市政府所評定的優良廠商，針對保

證金都是有抵減的機制，最高的抵減額度達百分之五十，

所以廠商可以在履約管理上將工程品質管理做好，獲得

相當的肯定後，於參與下一次標案時，將有機會獲得抵

減的額度。 

※主席裁示： 

各機關未來辦理工程招標，於擬訂採購契約內容時，除

了確保廠商依契約規定履約及確保品質之外，訂定保證

金也要考量其合理性。有關優良廠商在相關法規上對保

證金是有抵減的機制，而廠商對於招標內容有任何疑義

時，也可以依法提出疑義，讓機關釋疑及調整。 

◎本府政風處詹處長政曇補充報告： 

謝謝秘書長、李主任檢察官、廠商貴賓、各位同仁，辦

理履順專案座談的目的在提供一個平臺，市府與廠商履

約過程中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，透過地檢署檢察官的

協助，藉此機會溝通清楚，順利推動契約的執行。 

另外從李主任檢察官提到有關開標過失洩密的案例中，

目前發現部分機關辦理採購開標作業，仍發生數起開標

主持人過失公布底價案件，因此法務部廉政署要求政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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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於採購監辦時，製作「決標紀錄未完成前，勿宣布

底價。」之宣導立牌，並置放於開標主持人座位前即時

提醒，避免一時疏忽而遭受洩密的刑事追究，本處也將

加強督促所屬各政風機構予以協助避免相關情事發生。 

※主席裁示： 

對於開標作業應注意事項，秘書處可以定期舉辦教育訓

練，讓開標人員了解相關程序及保密規定，避免過失公

布底價情事發生。 

最後，各位廠商在履約過程上有需要協助的事項，政風

處及地檢署都設有聯繫窗口，歡迎隨時向其反映，將會

盡力協助履約順利。 

參、散會(下午4：00) 


